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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號: 1131） 

 

香港主要營業地點的變更 

 

鴻寶資源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特此宣布，其香港主要營業地點

於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起由香港灣仔告士打道八十號十七樓搬遷到香港九龍博

文街十三號富貴大廈西座 M 層十八號舖。 

 

繼續暫停買賣 

 

應本公司要求，本公司股份已於二零二零年七月二日上午九時正起於聯交所主板暫停

買賣，並將繼續暫停買賣，直至另行通知為止。 

 

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或投資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鴻寶資源有限公司 

（已委任臨時清盤人） 
（作重組用途） 

主席 
Ang Chiang Meng 

香港，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七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 Ang Chiang Meng 先生及 Solomon Tan 先生；
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程煜先生、Marcus Nicola Paciocco 先生及許永雄先生。 

 


